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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宏冰
“ 快 ！ 上 车 ！ 我 送 你 们 去 医

院。”5月5日下午，孟庙镇某小区附
近，一名民警拉开警车的车门对女子
大声说道。

听到这声音，女子呆愣几秒后，
赶紧抱着怀中昏迷的孩子上了警车。

待女子上车后，民警打开警灯，
拉响警笛，一路奔向最近的医院。

这是咋回事？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当日下午2

点20分左右，市公安局沙北分局孟庙
警务队指导员付红民和辅警杨世杰在
辖区巡逻，当巡逻到孟庙镇某小区
时，见到一名年轻女子正抱着一个小
女孩蹲在地上大哭，口中不时叫着小

女孩的名字，但昏迷中的小女孩却毫
无知觉。

从围观群众口中得知，小女孩突
然晕厥，不省人事，小女孩的母亲束
手无策。他们已经拨打了“120”，但
是情况紧急，怕等不及了。

听到这儿，付红民当即决定用警
车送他们到医院，这便有了开头的一
幕。5分钟后赶到了医院，民警一面
帮忙办理入院手续，一面联系女子的
家人。等到女子的家人赶到医院以
后，才离开医院。

经了解，该女子姓李，当日带女
儿外出玩耍时，女儿突然昏倒。据
悉，小女孩目前已转入普通病房，情
况稳定。

一岁女童晕厥 警车开道送医

为切实培育青少年禁毒意识，
提升青少年参与禁毒的积极性、实
效性，近日，舞阳县团县委邀请河
南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同志，到
舞阳县一高开展“无悔青春 远离
毒品”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为该
校300名学生做了一堂生动的防毒报
告会。

报告会上，河南省第二强制隔离

戒毒所教育科副科长王妙丽从同学们
关注的明星吸毒案入手，针对毒品的
种类、毒品的危害，青少年怎样远离
毒品、如何防范毒品等问题，结合生
动鲜活的案例，利用各类仿真“毒
品”演示，让同学们了解、认识其面
貌，认清、看透其本质，提醒同学们
切莫因好奇心理，接近毒品、染上毒
瘾。 王 媛 王煊赫

舞阳县禁毒宣传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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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传案例案例 真真

“李法官，我让家人马上把
执行款送过来，不要拘留我了。”
5月7日，当舞阳县人民法院执行
法官把被执行人张某送入拘留
所，正要办理交接手续时，张某
恳求道。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一系
列决策部署，积极响应全省法院
开展的“百日执行攻坚”专项活
动，舞阳县人民法院增加30余名
劳务派遣人员加入到执行队伍，
调配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
成立8个专门执行抓捕组，对拒不

履行法律义务、规避法院执行的
“老赖”予以强制执行抓捕，切实
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自 5 月 1 日“百日执行攻坚”
专项活动开展以来，该院党组书
记、院长万相林披挂上阵部署督
导执行工作，坐镇执行指挥中
心，听取和指导执行抓捕组的工
作。据统计，短短七天，该院执
行抓捕组采取司法拘留措施 20
人，其中16人迫于压力主动履行
了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执结案件
14件，执结标的8万余元。

刘志强 张淇惠

舞阳县人民法院成立执行抓捕组

7天擒获“老赖”20人

本报讯（记者 薛宏冰）“以案
释法，与法同行……这里是小司说
法，咱们召陵区自己的以案释法节
目。说身边事、学身边法，让法治与
你我同行。”近日，召陵区司法局主
办的《小司说法》音频栏目在“许慎
故里召陵普法”微信公众号上线。

据悉，这是召陵区司法局普法的
新手段，为进一步拓宽普法的媒介，
增加普法对象的视听体验，召陵区司

法局策划了音频栏目《小司说法》，栏
目组由召陵区司法局5名新招录的公
务员组成，采用音频宣讲配合图文的
形式，针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真实法
律案例进行以案释法，内容囊括法治
宣传、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律援
助及公法服务，着力打造群众听得
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普法新平台。

据介绍，该栏目是周播节目，每
周一期，现已播出了两期。

召陵区司法局打造普法新平台

《小司说法》音频栏目上线

■文/图 本报记者 薛宏冰
初见他是在三年前，当时记者在郾

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采访，他是执行局
法官，但并不是采访对象。临近下班时
间，他嘻嘻哈哈地跟同事说笑，记者心
想这个年轻法官“不太稳重”。

不久前，再次见到他是在郾城区人
民法院孟庙法庭，他正接待一名当事
人，那认真严肃劲儿与初见时截然相反。

当记者说出自己的疑惑，他摆摆手
说，办案压力大，工作时全情投入，下
班时间要学会自我放松减压。

他是现任郾城区人民法院孟庙法庭
副庭长的李炎钊，同事称他为“追梦法
官”，当事人叫他“平民法官”。工作十
年来，他行走在公平正义之间，经他执
行、审理的案件达 1500 余件，未发生
一例涉诉上访、信访事件和差错案件。

化积案 解烦忧
服务经济发展

现年 38 岁的李炎钊，是一名有着
十年工作经验的“老法官”。

李炎钊从中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
2008年经公开招录考试进入郾城区人民
法院工作，2010 年 3 月进入执行局工

作，2016年，被调入郾城区人民法院孟
庙法庭担任副庭长。

孟庙法庭辖孟庙镇、商桥镇、李集
镇、黑龙潭乡，总人口 23 万多人，将
近整个郾城区人口的一半，辖区内有孟
南工业区和中原粮食机械厂、雪健面粉
厂等众多企业，因而涉及劳动争议、合
同纠纷的案件较多，尤其劳动争议案件
比较明显，占法庭案件总数1/3。

在处理涉企民商案件中，李炎钊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不仅让企业、员
工双方满意，更通过案前走访、案中调
解、案后回访等形式使审判的法律效果
呈倍数增长，有力保障务工人权益，帮
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增加生产效益，
在辖区实现促发展、增就业、保稳定的
良好局面。

在审理李某与某企业劳动争议案
时，因李某在该企业工作时间有十余
年，时间跨度长，企业负责人经历了数
任，案件调查取证难度大。李炎钊一面
找到李某了解情况，一面到该企业实地
走访调查、取证。一开始该企业有抵触
情绪，李炎钊不厌其烦地给企业负责人
普及相关法律知识，站在企业角度分析
案件对企业的影响。经过近3个月的调
查取证和沟通，双方达成和解，该公司

与李某达成调解，一次补偿李某近 10
万元，双方对该结果均表示满意。

化隔阂 解疙瘩
群众利益无小事

在基层法庭，平时没有大案、要
案，多是些家庭琐事、邻里矛盾或婚嫁
纠纷。对于这些案件，李炎钊始终坚持
调判结合、调解优先的原则，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践行能动司法，普遍实现了

“案结事了人和”。
前段时间，他审理了一起特殊的纠

纷案。原告夏某和被告夏某某是不出五
服的亲戚。十几年前，夏某某在夏某的
责任田边上种了十几颗杨树，如今杨树
枝叶繁茂，影响到了庄稼的生长，夏某
要求夏某某给个说法，夏某某认为夏某
无理取闹，因此发生矛盾，矛盾经多方
调解未果。两家人到起诉到孟庙法庭，
请李炎钊主持公道。

在接手该案后，李炎钊实地察看了
夏某责任田情况，发现情况属实后，找
到夏某某，向夏某说明了法庭调查的结
果，从亲情入手对他进行劝说，并建议
他和夏某调解结案。但两人均不同意和
解。原本李炎钊可以一判了之，但他知
道判决容易下，但判决并不能真正让矛
盾得到有效化解。“可以让他们自己作
出选择，伐树和补偿。”一番思考后，
李炎钊做出决定。随后他又多次找到夏
某和夏某某做工作，然而坚冰难融，但
他并未放弃。

就这样，从春走到秋，李炎钊的认
真负责打动了两人，他们达成调解补偿
协议，夏某某每年补偿夏某200元，夏
某同意夏某某不伐树。

“这样一起案件，花费这么长时间
到底值不值呢？”记者问道。

“不能这样判断值与不值。案件到
了法院，我们法官就有责任、有义务定
纷止争，做到案结事了。”李炎钊说，
如今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遇事找
法，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导致案件增
加，但也是群众对法院、法庭的信任，
所以，法官更应该谨慎做出判决，体现
公平正义。

秉公道 守初心
执着追梦前行

在进入孟庙法庭之前，李炎钊有着
6年的执行工作经验。这一经历让他在
审理案件时，更加谨慎，更加注重裁判
文书的规范。

“在执行过程中，法律文书必须要
有可执行内容，到民事岗位后，在审理
过程中，我更加注重明确双方当事人权
利和义务，并将这些写入裁判文书，尽
可能不给执行留隐患。”李炎钊介绍说。

说这话时，李炎钊的表情很郑重，
目光坚定。但他也有不坚定的时候。在
法院工作的十年间，尤其是从事民事审
判工作以来，每年要接手好数百件案
件，每当面对当事人不理解，对审判结
果表现出不满情绪，甚至是恶意攻击、
威胁法官时，他有时会问自己，这样的
坚守工作值不值得。但当案结事了，看
到当事人露出满意笑容时，他又瞬间释
然，依然相信这份坚守是正确的。

“法院工作很繁重，法官的工作也
很艰辛、不易，但我相信，明天会更
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会坚守这
个理念信念，一如既往地走下去，不管
它有多难多累。”谈及未来李炎钊掷地
有声地告诉记者。

10年来，在齿轮与麦穗辉映的天平
下，李炎钊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一步一
个脚印地践行着自己对神圣法律坚定不
移的信念，并把司法公平正义的阳光撒
进群众的心间，岁月或许带走了他最初
摩拳擦掌的激情，但却永远磨不灭他那
颗对法治事业赤诚的心。

永远怀揣一颗赤子心
——记郾城区人民法院孟庙法庭副庭长李炎钊

认真工作的李炎钊。

5月3日，郾城区人民法院开
展“五月利剑”集中执行行动。
在杨亚某申请执行杨超某身体
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中，拘传被
执行杨超某并向其宣读拘传通知
书后，杨某某不配合执行干警工
作，其父亲也上前阻挠。执行干
警迅速将父子二人控制，拘传至
法院。

拘传后，执行法官耐心对父
子二人进行释法，讲清利害关
系，父子二人懊悔不已，向执行

法官做出深刻检讨，并第一时间
对案件款、执行费、诉讼费共计
8342元进行转账，案件执结。

近年来，郾城区人民法院根
据执行案件具体情况，在执行机
制、方式、手段等方面不断创
新，积极采取“人性化”的执行
措施，将细节服务贯穿于执行的
整个过程，加强和当事人的沟
通，努力实现多结案，结好案，
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齐江涛 张林军

父子阻碍执法
法官劝说促执结

近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审查
逮捕许某涉嫌串通投标罪和向非国家工
作人员行贿罪案发的问题，及时深入企
业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向案发单位发出
检察建议书，该企业管理层高度重视，
立行立改，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
律效果。

犯罪嫌疑人许某是一家香料公司做
销售的负责人，2011年结识了犯罪嫌疑
人翟某，翟某则为某集团公司的中层领
导。自 2016 年至 2018 年，翟某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该集团公司产品原材料
的招标中，刻意向许某透露标的价格，
并为其出谋划策。为谋取私利，两人相
互串通、内外勾结，同时操纵参与招标
的三家供应商进行报价，使这三家供应
商轮流中标，许某、翟某两人分别收取
供应商支付的回扣款 300 万元和 80 万
元，给某集团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经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对
许某以涉嫌串通投标罪和向非国家工作
人员行贿罪批准逮捕，建议公安机关以

涉嫌串通投标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对翟某依法进行追捕。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的检
察官在办理该案中发现，管理层对招投
标工作中各个环节的监管不力，招投标
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保密性不强
以及个别企业员工法律意识淡薄是本案
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召陵区人民检
察院及时向该集团公司发出检察建议：
针对招投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查漏补
缺，加大招投标工作中各个环节的监管

力度；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招
投标管理机制，确保招投标依法依规进
行；针对该案开展一次以案释法警示教
育活动，切实加强企业员工的廉洁自律
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

该集团公司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高
度重视，对照建议书，及时进行研究整
改，查漏补缺，完善制度，健全机制，
通过开展以案释法警示教育活动，告诫
广大员工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杜
绝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许 锦

公司上演“无间道”检察建议促整改

近日，源汇区人防办通过多种方
式，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力求学懂、弄通、悟透。

以上率下掀起学习热潮。将学习监
察法纳入中心组学习和周二、周五党员
学习日计划，由科级干部带头对照条款
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解读。同时，订购
相关书籍，鼓励党员干部认真开展自学。

巧用平台丰富学习载体。充分利用
清风人防微信公众号、源汇区人防博客

以及人防干部微信群、QQ 群等平台，
多渠道发布监察法相关学习内容，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实时交流学习中遇到的疑
问，不断把学习监察法引向深入。

结合实践强化学习成果。以科室为
单位举办专题研讨会，结合各自工作实
际，交流学习监察法的心得和体会，并
围绕“如何规范自身行为 做好廉洁人
防干部”展开讨论，进一步加深对监察
法的理解和掌握。 陈 静

源汇区人防办

多种形式深入学习监察法

“谢谢，这案件终于结了，
多亏了你们啊！”5 月 4 日，召陵
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赶到75公里
外的西华县，将 2 万元执行款交
给正在住院的马某（如图），马某
感激地说。

2016年10月，张某醉酒后驾
驶小型普通客车与马某驾驶的小
型轿车相撞，公安交警部门认定
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法院判
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
付马某各项损失122000元；张某
赔偿马某各项损失60001.59元。

判决生效后，保险公司及时
向马某进行了理赔支付，张某也
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向马某支付
了4万元。一晃4个多月过去了，
余下的 2 万元张某依然未支付。
马某便在今年 3 月 13 日向召陵区
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

干警接到案件后立即对张某名下
财产进行查控，但均无财产可供
执行。日前，执行干警告知张某
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严重后果，并
表示其如果不履行法律义务，执
行工作就不会停歇，对其打击力
度将持续加大。5月4日，迫于压
力，张某早早来到法院将 2 万元
交给了执行干警，这便出现了开
头的一幕。 文/图 袁刻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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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执行执行 沿沿

近日，源汇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
刑事检察科到开发区一中开展“法制宣
传进校园”活动，全校200余名师生参
加了此次法制教育课。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活动针对夏
日性侵案件高发特点专门设立了一节

“秘密课堂”，主要参加者大多数为留守
女童，主讲人结合图片和角色扮演，讲
解女生如何预防性侵犯，如何维权。课
堂上，女生们积极发言参与，互动教育
效果显著。

“我们在开展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活

动的时候，在对宣传对象、宣传时间、
宣传内容和宣传地点的选择上，都做了
一番思量，力求每次宣传都能受到欢
迎，取得实效。”该院未成年人刑事检
察科科长王艳敏说。

内容精心编排。在该院承办的全市
检察机关“送法进校园”活动中，王艳
敏作为未检工作代表为许慎小学的全体
师生上了一堂法制课，以儿童熟知的孙
悟空为师傅画保护圈的故事为切入点，
讲述了未成年人遵守法律这个保护圈的
重要性。在每年开展的法律进校园活动

中，该科分别走进辖区内的中、小学
校，通过赠送法制读本、上法制宣传课
以及观看展板图片、法制教育微电影等
方式，向学生重点宣传《未成年人保护
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规。

地点精心选择。与公安、文化等部
门密切配合，针对中、小学校周边200
米以内的网吧、游戏厅，对经营者、在
校学生发放绿色上网倡议书，使其自觉
遵守法律规定，共同抵制“黄、赌、
黑”等不良文化对青少年的侵蚀，建立
良好有序的学习环境。

时间精心安排。该院利用每年的
“3·5”雷锋纪念日、“12·4”宪法宣传
日及节假日，在市区繁华路段为市民免
费提供法律咨询，并向家长和未成年人
发放法律知识手册。庭审结束后，及时
对涉案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开展法庭教育。

“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不是任务，是一
项责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扣未成年
人身心特点，借鉴先进经验，有的放矢，
推动未成年人普法宣传活动更加多样化，
更加有针对性。”该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科主管副检察长蒲红迎说。 李 珂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

有的放矢做好未成年人普法教育


